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杨陵国省干线穿村过镇路段城镇化改造项目（监理采购）
2、项目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工程规模：杨陵国省干线穿村过镇路段城镇化改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杨陵区G344、S104和S517过境段。建设内容为辖区内的G344、S104和S517共3个国省道重点穿村过镇路段，对21个村镇路段的交通安全设施进行改善，完善标志标线，隔离栏，信号灯等安全设施，将西农转盘改造为平交口，拆除旧桥，新建桥梁。其中G344共13个路段，S517共3个路段，S104共5个路段，共计21个路段，其中包含一个交叉口土建改造。
本次施工分为两个标段：
一标段施工内容为21个穿村过镇路口的交安设施改善，监理预算费用189574.00元；
二标段施工内容为西农路交叉口的土建改造，监理预算费用219709.44元。
4、监理期限：150日历天；根据项目施工实际情况进行，直至项目竣工验收完毕为止。
5、监理范围及内容
包括监理范围及主要监理内容，与监理范围对应的施工标段划分及各标段主要工程数量表等。
6、监理依据
执行国家、公路行业现行标准、规范、规定，《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G10-2016）及监理服务协议约定。
监理人员
人员：至少三人，包含项目总监（监理人员提供身份证、资格证书、开标前连续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7、其他要求：无
二、采购范围
本项目施工的全过程监理
三、本项目监理涉及的相关规范和依据（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通用施工监理规范
执行《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G10—2016）。
（二）专用施工监理规范
专用施工监理规范由招标人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在《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JTG G10—2016）的基础上自行编制并纳入“委托人要求”中，但不得与国家、交通运输部及有关部门的法规、标准、规范等矛盾。
针对本工程或仅在本地区实行的与监理工作有关的管理办法、制度应一并纳入 “委托人要求”中。
（三）施工技术规范
施工技术规范包括以下内容：
1. 本工程施工标段招标文件中的技术规范；
2. 所有与工程施工有关的国家现行的公路建设标准、规范、规程及相关文件。
（四）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适用本工程的其他规范、标准或规程
四、成果文件要求
（一）成果文件的组成
（二）成果文件的深度
（三）成果文件的格式要求
（四）成果文件的份数要求
（五）成果文件的载体要求
1. 纸质版的要求
2. 电子版的要求
3. 其他要求
（六）成果文件的其他要求
五、委托人财产清单
（一）委托人提供的设备、设施
无
（二）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施工场地及毗邻区域内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以及其他与公路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2. 定位放线的基准点、基准线和基准标高
3. 委托人取得的有关审批、核准和备案材料
4. 勘察文件、设计文件等资料
5. 技术标准、规范
6. 工程承包合同及其他相关合同
7. 其他资料
（三）委托人财产使用要求及退还要求
1. 委托人财产使用要求
2. 委托人财产退还要求
六、委托人提供的便利条件
（一）委托人提供的生活条件
（二）委托人提供的交通条件
（三）委托人提供的网络、通信条件
（四）委托人提供的协助人员
七、监理人需要自备的工作条件
（一）监理人自备的工作手册：如本项目必备的规范标准、图集等
（二）监理人自备的办公设备：如计算机、软件、投影、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等
（三）监理人自备的交通工具：如出行车辆等
（四）监理人自备的现场办公设施：如办公桌椅、文件柜等
（五）监理人自备的安全设施：如安全帽、安全鞋、手电筒等
（六）监理人自备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工具：满足项目监理需求
（七）监理人自备的试验用房、样品用房
八、委托人其他要求
（一）监理工程师办公室试验室工作要求
监理工程师办公室试验室的试验工作是对本工程项目的材料、配合比和强度进行有效的控制，以确保其达到规范要求，具体分为验证试验、标准试验、工艺试验、抽样(检)试验、验收试验共5个大项，各项试验的具体工作按以下要求进行。
1.验证试验
①在材料或商品构件订货之前，应要求承包人提供生产厂家的产品合格证书及试验报告。必要时还应对生产厂家的生产设备、工艺及产品的合格率进行现场调查了解，或由承包人提供样品进行试验，以决定同意采购与否。
②材料或商品构件运入现场后，应按规定的频率进行抽样试验，不合格的材料或商品构件不准用于工程，并责令承包人运出场外。
③在施工进行中，应随时对用于工程的材料或商品构件进行符合性的抽样试验检查。
④随时监督检查各种材料的储存、堆放、保管及防护措施。
2.标准试验
①在各项工程开工前，试验工程师应参加承包人标准试验的全过程，并进行有效的现场监督检查。
②监理工程师试验室应在承包人进行标准试验的同时，平行进行复核(对比)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上报项目办和监理工程师肯定、否定或调整承包人标准试验的参数或指标。
3.工艺试验
①根据监理工程师批准的施工方案确定试验项目。
②对工艺试验中的机械组合、人员配额、材料、施工程序、预埋观测以及操作方法等应有两组以上方案，以便通过试验作出选择。
③监理工程师试验室应对承包人的工艺试验进行全过程的旁站，并作出详细记录。
④审查承包人提出的试验报告、报监理工程师批准。
4.抽样(检)试验
①监理工程师试验室应随时派出试验人员，对承包人的各种试验的抽样频率、取样方法及试验过程进行检查。
②抽样频率按照《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G10-2016标准执行，以鉴定其试验结果是否真实可靠。
5.验收试验
①监理工程师试验室应派出试验人员，对承包人进行的钻芯取样试验的频率、抽样方法和试验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
②对承包人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的加载试验或其它检测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案、设备及方法进行审查，对试验的实施进行现场检查监督，对试验结果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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